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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店区财政局

关于做好 2024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

张财会〔2024〕3号

各镇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部门（单位）、各企事业单位：

为促进会计人员知识更新，提高会计人员业务素质，根据《财

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〈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

育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8〕10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

〈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指南（2022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财

会〔2022〕35号）和《淄博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4年度会计人

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淄财会〔2024〕3号），结合我

区实际，现将 2024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继续教育对象

张店辖区内行政事业单位、企业以及社会团体等组织中（以

下称“单位”）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，或不具有会计专

业技术资格但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（以下简称“会计人员”）。

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应先进行信息采集，信息采集有关要求按

照《淄博市关于进一步加强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》（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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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会〔2022〕2号）规定执行。

二、继续教育学分

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每年取得的学分不少于 60学分,

公需科目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求进行。会计人员参加

继续教育情况，将作为参加会计资格考试、职称评审、高端会计

人才选拔、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等人才选拔、培养、表彰的必要

条件。

三、继续教育内容和形式

（一）继续教育内容

按照《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指南（2022年版）》规

定，继续教育内容设置专业通识知识、专业核心知识和专业拓展

知识三个类别。专业通识知识包括会计职业道德、会计法治、会

计改革与发展三个科目；专业核心知识包括企业财务会计、政府

及非营利组织会计、农村会计、管理会计、内部控制、财务管理、

税收实务、会计信息化八个科目；专业拓展知识包括可持续信息

披露、审计基础、金融基础、财经相关法规、其他财会热点五个

科目。

主要内容有：会计职业道德与诚信体系建设、会计法律法规

制度、新时代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、新中国会计发展沿革、企业

会计准则、小企业会计准则、政府会计准则制度、非营利组织及

基金类会计制度、农村会计制度、管理会计理论与应用、内部控



— 3 —

制理论与应用、财务管理理论与应用、税收法律法规制度与实务

应用、会计数据标准应用、数字技术在会计与财务工作中的应用、

可持续信息披露研究动态、审计基础知识、金融基础知识、财政

金融法律法规、公司治理法律法规、会计与财务前沿问题、财税

体制改革热点问题。

（二） 继续教育形式

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形式主要有网络教育、面授教育及视同继

续教育等形式。

1.网络教育时间安排在 2024年 4月 1日至 12月 31日，辖

区内会计人员登录山东财经大学（http：//www.1k100.com）进行

学习。补学入口已开放，可以随时登记补学以前年度继续教育。

2.财政部门以外的单位组织面授教育的，应于开班前 5个工

作日内将培训通知、课程安排、师资等材料报财政部门备案，经

审核后开展教育培训。会计人员涉及单一行政区域的，向该行政

区域财政部门备案；会计人员跨行政区域的，向上一级财政部门

备案。未按要求备案的，不予登记继续教育记录。

3.视同继续教育形式的，其学分计量标准参照《财政部 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<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>

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8〕10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继续教育费用及登记

（一）继续教育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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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费用由同级财政列支，个人免

费学习；补学以前年度继续教育的，费用由会计人员个人承担。

（二）继续教育登记

继续教育记录登记分为财政部门统一登记和个人申报--财

政部门审核登记两种方式。

1.财政部门统一登记

（1）参加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、省高端会

计人才培养工程、省会计学会培训以及通过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

格考试、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会计人员，其继续教育记录

由省财政厅于 2024年 12月 31日前统一登记。

（2）参加网络培训的会计人员，继续教育记录由财政部门

统一登记，登记于继续教育结束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（3）财政部门以外的单位组织面授培训的，需培训结束后

10个工作日内，向备案的财政部门提供会计人员名单等材料，

由财政部门在收到材料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。

2.个人申报--财政部门审核登记

参加会计类专业学历（学位）升级并通过考试、承担会计类

研究课题、公开发表会计类论文、公开出版会计书籍、参加注册

会计师、资产评估师、税务师等继续教育培训的，由会计人员在

山东省会计人员管理系统进行申报并上传证明材料，由所属地财

政部门进行审核登记。



— 5 —

个人申报访问路径：（1）山东省财政厅网站—“山东会计

管理”专题网页—山东会计之家—会计人员继续教育—视同继续

教育登记；（2）山东会计信息网—山东会计之家—会计人员继

续教育—视同继续教育登记。

淄博市张店区财政局

2024年 4月 25日




